《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法律责任
行政裁量基准
一、关于对《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裁量阶次设定的理由
[bookmark: OLE_LINK1]本次在法律责任行政裁量设计中，对涉及安全的违法行为设置为从轻处罚、一般处罚和从重处罚三类，未设置免予处罚情形。主要考虑是，民航安全具有高度敏感性、复杂性和公共性，相关违法行为一旦发生，即表明生产经营单位或者有关责任人员在安全责任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执行、风险防控措施落实等方面存在问题。立足民航安全工作“关口前移、预防为主”的基本要求，有必要通过严格责任约束，强化制度执行、纠正违法状态、消除风险隐患。因此，行政裁量中明确不对涉及安全的违法行为作免予处罚规定，有利于强化“违法必究、失责必问”的鲜明导向，更好发挥本规定法律责任条款固根本、明底线、强约束的作用。
二、关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参照依据的理由
[bookmark: OLE_LINK2]本次在法律责任行政裁量设计中，涉及对应《安全生产法》法律责任的行政裁量是参考应急管理部关于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的有关规定。因为应急管理部有关裁量规定与《安全生产法》等上位法衔接较为紧密，制度结构较为完整，情节划分、幅度设置和适用逻辑相对成熟，具有较强的可借鉴性。《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作为民航安全管理基础性、框架性规章，在法律责任具体实施过程中，借鉴适用较为成熟的安全生产执法规则，有利于提高处罚标准设定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为执法实践提供清晰、稳定的参照基础。但是对于非法设立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和未取得安全生产相关证照或者超许可范围开展民航生产经营活动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政处罚时，应坚持从严从重的原则，依法加大处罚力度，强化违法成本，维护正常民航生产经营秩序和安全管理要求。
涉及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的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法律责任的行政裁量是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航空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规则>的通知》中的原则进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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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业务司局
	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管理部门或者配备安全管理人员的
	《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第五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依法设置安全管理部门或者配备足够的安全管理人员。
第三十七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理：（一）违反本规定第五条，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管理部门或者配备安全管理人员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的；
	从轻处罚
	情节较轻
	从业人员在30人以下的民航运输单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100人以下的其他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情节一般
	从业人员在30人（含）以上100人以下的民航运输单位，或从业人员在100（含）人以上300人以下的其他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3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情节严重
	1. 从业人员在100人（含）以上的民航运输单位，或从业人员在300人（含）以上的其他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2. 非法设立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和未取得安全生产相关证照或者超许可范围开展民航生产经营活动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责令限期改正，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7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
	《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第八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第三十七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理：（二）违反本规定第八条，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从轻处罚
	情节较轻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涉及人数3人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情节一般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涉及人数3人（含）以上10人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3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情节严重
	1、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涉及人数10人（含）以上的
2、 非法设立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和未取得安全生产相关证照或者超许可范围开展民航生产经营活动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涉及人数1人及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7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第八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第三十七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理：（三）违反本规定第八条，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四）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从轻处罚
	情节较轻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涉及3人次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情节一般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涉及3人次（含）以上10人次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3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情节严重
	1、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涉及10人次（含）以上的
2、 非法设立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和未取得安全生产相关证照或者超许可范围开展民航生产经营活动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涉及1人次及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7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bookmark: OLE_LINK164]《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第六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并由主要负责人建立健全并落实；第七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明确建立本单位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并由主要负责人组织建立并落实相应的机制；第八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由主要负责人组织制定并实施；第九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由主要负责人予以保证。
第三十七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履行下列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处理：（一）违反本规定第六条，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二）违反本规定第七条，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的；（三）违反本规定第八条，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的；（四）违反本规定第九条，未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从轻处罚
	情节较轻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1项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一般处罚
	情节一般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2项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7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从重处罚
	情节严重
	1、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3项以上的
2、 非法设立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和未取得安全生产相关证照或者超许可范围开展民航生产经营活动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1项及其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9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者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的
	《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第七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明确建立本单位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第三十九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处理：（一）违反本规定第七条，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者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四）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者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的；
	从轻处罚
	情节较轻
	[bookmark: OLE_LINK3]民航运输单位以外的从业人数100人以下的其他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者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情节一般
	民航运输单位，以及从业人数100人（含）以上的其他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者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2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情节严重
	1、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且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的
2、 [bookmark: OLE_LINK4]非法设立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和未取得安全生产相关证照或者超许可范围开展民航生产经营活动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者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
	责令限期改正，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8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的罚款

	
	未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
	《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第七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报告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并通报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建立完善本单位安全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
[bookmark: OLE_LINK174]第三十九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处理：（二）违反本规定第七条，未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五）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
	从轻处罚
	情节较轻
	民航运输单位以外的从业人数100人以下的其他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情节一般
	民航运输单位，以及从业人员100人（含）以上的其他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2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
处罚
	情节严重
	1、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且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
2、 [bookmark: OLE_LINK5]非法设立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和未取得安全生产相关证照或者超许可范围开展民航生产经营活动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8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的罚款

	
	未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的
	《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第七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bookmark: OLE_LINK180]第四十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七条，未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从轻处罚
	情节较轻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对3处以下一般事故隐患或1处重大事故隐患采取措施消除的
	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情节一般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对3处（含）以上7处以下一般事故隐患或2处重大事故隐患采取措施消除的
	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7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情节严重
	1、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对7处（含）以上一般事故隐患或3处以上重大事故隐患采取措施消除的
2、 非法设立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和未取得安全生产相关证照或者超许可范围开展民航生产经营活动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对1处及以上安全隐患（包括一般安全隐患和重大安全隐患）采取措施消除的
	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9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1494525021][bookmark: _Toc1442304439][bookmark: _Toc1317094856][bookmark: _Toc840630549][bookmark: _Toc293646016][bookmark: _Toc799407306][bookmark: _Toc1452229226][bookmark: _Toc660979039][bookmark: _Toc935593168][bookmark: _Toc425389189][bookmark: _Toc815905888][bookmark: _Toc1588578806]未按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民航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bookmark: OLE_LINK165][bookmark: OLE_LINK184]《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第九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由民航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予以保证，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由主要负责人予以保证。
[bookmark: OLE_LINK183]第四十一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致使民航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不依照本法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期改正，提供必需的资金；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给予撤职处分，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般处罚
	情节一般
	未按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民航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一般事故的
	对民航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情节严重
	1、 未按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导致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的
2、 非法设立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和未取得安全生产相关证照或者超许可范围开展民航生产经营活动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一般事故及以上的
	对民航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照规定建立安全管理体系的
	[bookmark: OLE_LINK187]《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第十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遵守本章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还应当按照第三章的要求建立安全管理体系。
[bookmark: OLE_LINK185]第四十二条 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条，未按照规定建立安全管理体系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逾期未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轻处罚
	情节较轻
	[bookmark: OLE_LINK6]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不满足第三章要求中1条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逾期未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情节一般
	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不满足第三章要求中2条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通报批评；逾期未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情节严重
	1、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不满足第三章要求中3条及以上的
[bookmark: OLE_LINK7]2、非法设立的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和未取得安全生产相关证照或者超许可范围开展民航生产经营活动的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不满足第三章要求中1条及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通报批评；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OLE_LINK8]未开展安全表现监测工作的
	《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 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开展安全表现管理，通过安全检查、事件调查、安全报告、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安全信息综合分析等安全隐患排查的方式收集安全数据并进行安全表现监测，监测本单位安全表现和达成安全目标的进展，验证安全风险控制的有效性。
第四十三条 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逾期未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未开展安全表现监测工作的
	从轻处罚
	情节较轻
	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按期改正了违法行为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一般处罚
	情节一般
	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改正了违法行为但超过了规定期限的
	逾期未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情节严重
	1、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改正违法行为的
[bookmark: OLE_LINK9]2、非法设立的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和未取得安全生产相关证照或者超许可范围开展民航生产经营活动的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未开展安全表现监测工作的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通报批评；逾期未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制定安全培训大纲的
	《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 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各岗位安全责任开展培训需求分析，制定并保持安全培训大纲，确保从业人员具备履行其安全责任的能力。安全培训大纲的范围应当与各级人员参与安全管理体系的程度相适合
第四十三条 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逾期未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二）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未制定安全培训大纲的。
	从轻处罚
	情节较轻
	[bookmark: OLE_LINK10]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缺少3个以下岗位的安全培训大纲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逾期未改正的，处1以上万元1.6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情节一般
	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缺少3个岗位（含）以上10个岗位的安全培训大纲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逾期未改正的，处1.6万元以上2.4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情节严重
	[bookmark: OLE_LINK11]1、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缺少10个（含）以上岗位的安全培训大纲
2、非法设立的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和未取得安全生产相关证照或者超许可范围开展民航生产经营活动的特定民航生产经营单位，缺少1（含）及以上岗位的安全培训大纲
	责令限期改正，予以通报批评；逾期未改正的，处2.4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